
醫、牙、護理、藥學及醫事檢驗復健相關科系
學生實習場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
作業原則 

109年2月10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016538號函訂定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發生，各校於平日即應與實

習教學醫院保持有效率且持續之聯繫，對學生之實習單位、實

習目標、防範措施、防疫物資配備及老師角色之調整建立共

識，並於疫情發生時進行密切協商。 

二、各校應使學生與家長了解醫護行業之特性，包括其職業風險，

並應將感染管制和防護措施列入正規課程與實習中，且應依照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流行狀況，對實習課程﹝包括醫、

牙醫類實習生、護理科系實習生、醫事檢驗、藥學與復健相關

科系實習生之訓練課程﹞作必要之調整。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疫情等級，若疫情四級至二級時，各項實習課程仍照常進

行，惟應密切注意疫情變化並準備各項因應防疫措施，尤其是

對在各教學醫院輪調實習之學生，應加強注意其健康狀況和防

護宣導。 

若疫情分級為第一級時，應按照實習環境及狀況將各學科系實

習課程予以調整如下： 

（一）門診：專為醫學系及牙醫學系學生安排之教學門診（每

診病人設限少於 10 人者）、預約病人之門診小手術或

特殊檢查經適當篩檢及防護措施得繼續進行。 

（二）急診： 

1.急診病人應經適當篩檢；急診處應適當規範防護措施以

利學生實習。 

2.加強到急診實習前之準備訓練，特別是傳染病防護之訓

練。 



3.實習指導老師（包括學校及醫院指派的老師及負責指導

實習學生之醫療人員）必須加強輔導各項學習過程。 

（三）一般病房： 

1.加強到病房實習前之準備訓練，特別是傳染病防護之訓

練，並提供學生法定傳染病防護及通報流程之書面資

料。 

2.實習指導老師必須加強輔導各項學習過程。 

（四）隔離病房： 

1.若無指導老師陪同及適當防護下，嚴禁實習學生進入隔

離病室中學習照顧病患。 

2.若要跟隨實習指導老師進入隔離病室學習照顧病患，實

習學生必須先行接受並通過實習醫院安排之相關傳染

病防護訓練。 

（五）其他實習場所：實習指導老師必須加強輔導各項學習過

程。 

前述第一級疫情之課程調整，仍得視國內疫情狀況及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之指示，進行更嚴格之管控或暫時停止實習。 

三、學生實習期間所需之防疫感控物資配備，應比照同單位之臨床

醫護人員。 

 學校部分 

四、學校平時應設立「緊急應變小組」以統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相關防護措施，疫情發生時安排單一窗口，與實習醫院、學生

家長、教育部及其他同儕教育機構，維持開放性的溝通。 

五、學生實習期間所需之防疫感控物資配備，由實習醫院提供，學

校應注意其配備是否充足。若物資及配備極為昂貴，則應由校

方撥款購置，必要時得向教育部申請補助。學生防疫感控必備

物資配備，應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之個人適當防護具

分級表辦理。 



六、校方應建立實習學生檔案，包括實習學生名字、地點、日期、

出缺席狀況等，以備必要時之查詢及管理。 

七、各學校應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疾病認識、防護及醫院/實

驗室感染控制措施納為實習學生須具備之常識；指派專人負責

實習學生之心理諮商，並有專責單位負責收集該傳染病相關資

料，提供實習指導老師及學生參考。 

八、學生經衛生單位確認為疑似或確定感染時，應由各校指定單位

依照通報流程於24小時內向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網及衛生

行政主管機關通報。 

九、實習老師不得因恐懼傳染病而拒絕實習教學，惟若於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期間，有孕在身或有免疫不全疾病者，得於向

學校報備後，由學校另行調配適當人員擔任實習指導老師，否

則得依曠忽職務處理。 

十、各學校之實習指導老師應參加實習醫院有關該傳染病之講習與

訓練課程，並熟習醫院各種防護及管制措施之流程、規範及動

線等。 

十一、實習期間，實習指導老師應確切注意學生的自主健康管理及

身心狀況，若遇有問題應予輔導及援助，並應報請校方給予協

助及處理，另應定期與校方保持密切聯繫，提供實習醫院及實

習學生狀況資料，若遇有問題應予輔導及援助，並應報請校方

給予協助及處理。 

學生部分   

十二、各校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應嚴格要求實習

學生密切注意疫情資訊，並遵守實習紀律、自主健康管理及身

體情況通報等規定；學生應遵從實習指導老師之教誨，各項醫

療照護程序應完全按照標準作業程序，以免發生危險及增加醫

院臨床醫護人員之負擔。 



十三、學生應專心學習實習醫院安排之各種常規及因應重大傳染病

之防護訓練課程，並於實習期間，應自我約束，儘量避免進出

公眾場所，特別是人群聚集或空氣不流通之處。 

十四、若實習醫院對傳染病的照護有過度負荷的現象，而致暫時停

止教學活動時，則所有實習學生應暫停該院的實習。 

十五、實習醫院發生院內群聚感染時，而致暫時停止教學活動時，

則實習學生應暫停至發生群聚感染單位實習。實習學生或實習

指導老師應自主健康管理，或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相關規

定進行通報與檢疫隔離。 

十六、實習學生或實習指導老師發生流行疫病相關特定症狀時，應

立即停止實習，並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規定進行通報與

相關防治措施。 

十七、醫院和學校雙方皆無法提供學生足夠的防護設備，則停止該

段期間之實習。 

十八、初入臨床之學生，因專業能力尚待培養，若實習醫院認為應

退出以減輕其教學負擔，校方得暫停學生在該院之實習。 

十九、若實習課程可能引發院際交互感染，學校得彈性終止該實習

課程之部分或全部。 

二十、若學生因過於恐慌不安，不能參與實習時，經心理諮商輔導

仍無法實習時，得提出事假申請，經校方評估後准予請假。 

二十一、此作業原則所規定有關實習暫停、實習請假之補課或實習

課程之終止等事宜，依各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